
                   (機構名稱) 機構醫療設備清冊 

（一）診療室（應具備下列設備） 

診療台  藥櫃  

病歷保存設施  秤重設備  

疫苗及藥品保存專用冰箱  光學顯微鏡檢查設備  

    

    

（二）手術室（設置者，應具備下列設備） 

手術台  器械台  

手術器械  麻醉設備  

吸引設備  醫用氣體設備  

無影燈及補助燈  空調設備  

刷手台  器械清洗台  

污物滅菌消毒設備  急救設備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
